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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0. 消费税申报

【功能概述】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、委托加工和进口消费税暂行条例规定的

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，以及国务院确定的销售规定的消费品的其他单

位和个人，为消费税的纳税人，就消费税纳税申报有关事项，可以通

过本功能提交相关申报表。

【办理路径】

江苏税务电子税务局〖首页〗→〖我要办税〗→〖税费申报及缴纳〗

→〖消费税及附加税费申报〗→〖消费税及附加税（费）申报〗

【办理流程】

网上申报→（税务机关受理）

【具体操作】

1.进入消费税月度申报主页。

2.确认申报属期后，点击申报按钮，进入申报表明细列表界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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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在申报列表界面的右边，点击数据初始化按钮。系统给出相应的提

示信息“初始化成功”

4.进入申报表填报界面，按照申报表填写顺序进行填写。

（1）点击申报表列表中操作栏的修改按钮。

（2）进入申报表填写界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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页面上方的切换报表按钮可以对申报列表中的不同报表进行切换。

每张申报表填写完毕后，需点击页面上方保存按钮。填写数据才能存

入申报表。

（3）按照实际情况填写完申报表后，返回申报明表明细列表界面。

查看申报表状态，是否已经更新为已填写。确认填写完毕后，点击右

上角申报按钮。

系统提示申报税金，是否确认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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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点击“是”。返回消费税及附加税费月（季）申报表明细列表

界面。

5.点击刷新。系统显示申报成功。

【注意事项】

1.纳税人应建立《葡萄酒消费税抵扣税款台账》，作为申报扣除外购、

进口应税葡萄酒已纳消费税税款的备查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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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纳税人应当建立《电池、涂料税款抵扣台账》，作为申报扣除委托

加工收回应税消费品已纳消费税税款的备查资料。

3.自税款所属期 2018 年 3 月起，成品油消费税纳税人申报的某一类

成品油销售数量，应大于或等于开具的该同一类成品油发票所载明的

数量；申报扣除的成品油数量，应小于或等于取得的扣除凭证载明数

量。

4.纳税人享受减税、免税待遇的，在减税、免税期间应当按照规定办

理纳税申报，填写申报表及其附表上的优惠栏目。

5.自 2021 年 8 月 1 日起，附加税费申报表与消费税申报表进行整合

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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